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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 
項目 來源廠商 違規情形 

規格 

有效日期 
辦理情形 

1 紅棗 

璟元堂生物科技有限
公司 
高雄市三民區康平街
60 號 

農藥殘留超量 

毆蟎多 Propargite 0.14ppm 

（標準:不得檢出） 

完整包裝 

600 公克 /包  

2019.10.12 

移高雄市政
府衛生局 

2 紅棗 

廣漢貿易有限公司 

高雄市仁武區仁安三
巷 24-9 號 

農藥殘留超量 

毆蟎多 Propargite 0.46ppm 

（標準:不得檢出） 

完整包裝  

600 公克 /包  

2019.03.15 

移高雄市政
府衛生局 

3 枸杞 

廣漢貿易有限公司 

高雄市鼓山區平和里
伊犁街 29 號 

農藥殘留超量 

克芬蟎 Clofentezine 0.05ppm 

(標準:0.01ppm 以下） 

毆蟎多 Propargite 0.05ppm 

（標準:不得檢出） 

完整包裝 

600 公克/包 

2020.03.31 

移高雄市政
府衛生局 

4 
特選 

福圓 

陳 0 俊先生 

台南市 

檢出農藥殘留 

愛殺松 Ethion 0.08ppm 

(標準：不得檢出) 

新殺蟎 Bromopropylate 0.04ppm 

(標準：0.01ppm 以下) 

散裝 

製造日期
106.11.15 

移臺南市政
府衛生局 

5 山藥 

文發農產行 

南投縣名間鄉大庄村
南田路 61之 2號 1樓 

檢出農藥殘留  

樂滅草 Oxadiazon 0.05ppm 

(標準：0.01ppm 以下) 

散裝(箱裝) 

無批號 

移南投縣政
府衛生局 

6 酸菜絲 

茂坤農產行 

雲林縣大埤鄉興安村
1-26 號 

漂白劑  

二氧化硫 0.911g/kg 

（標準：0.03 g/kg 以下） 

完整包裝 

3000 公克 /

袋  

107.09.18 

移雲林縣衛
生局 

7 蔭瓜 

定芳食品股份有限公
司 

高雄市大寮區過溪里
華一街 553 號 

防腐劑  

苯甲酸 2.55g/kg 

（標準:0.6g/kg 以下） 

完整包裝 

3 公 斤 / 桶 

2018.05.10 

移高雄市政
府衛生局 

8 小黃瓜 

高侑農產行 

彰化縣員林市大明里
大饒路 659 巷 310 弄
38 號 

檢出農藥殘留 

3-酮基加保扶 3-keto Carbofuran 0.01ppm 

(標準：不得檢出) 

克凡派 Chlorfenapyr 0.05ppm 

(標準：0.01ppm 以下) 

散裝/無批號 依法裁處 

9 

振純釀
特級醬
油 

西園醬油工廠 

彰化縣永靖鄉五福村
中山路一段 241 巷 1

號 

食用黃色 5 號、食用紅色 7 號 

(標準:不得使用於醬油) 

完整包裝 

6000 毫升/罐 

2018.9.25 

依法裁處 

10 鹹蛋 

生鮮鴨蛋來源： 

春吉畜牧場 

彰化縣芳苑鄉新街村
1 鄰新上路 976 巷 24

弄 26 號 

檢出動物用藥 

氟滅菌 Flumequine 0.62ppm 

（標準:不得檢出） 

散裝 
移彰化縣政
府農業處 

備註： 



一、本表中加註「＊」代表為不可使用農藥之作物範圍，該標準係依公告檢驗方法之定量極限訂定。 

二、檢驗方法 

 (一) 規定外媒焦色素 

1.檢驗方法： 

食品中著色劑之檢驗方法(102 年 9 月 6 日部授食字第 1021950329 號公告修正)。 

2.判定標準： 

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。 

(二) 農藥殘留 

1.檢驗方法： 

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－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(二)(102 年 9 月 6 日部授食字第

1021950329 號公告修正) 。 

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－多重殘留分析方法(五)(103 年 7 月 3 日部授食字第 1031900615 號公

告修正)。 

2.判定標準： 

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(106 年 6 月 29 日衛授食字第 1061301760 號令修正)。 

 (三)動物用藥殘留 

1.檢驗方法： 

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─ Quinolone 類 多重殘留分析(102 年 9 月 6 日部授食字第 

1021950329 號公告修正) 。 

2.判定標準： 

 動物用藥殘留標準(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6 日衛授食字第 1061302739 號令修正) 。 

三、.檢驗單位：衛生局聯合分工檢驗體系（彰化縣衛生局）。 

四、判定標準： 

1.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。 

2.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。 

3.動物用藥殘留標準。 


